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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可能收購事項之
諒解備忘錄﹕
延長期限

本公佈乃根據國華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按上市規則第13.09條以及證券及期貨
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第XIVA部內幕消息條文之披露責任而刊發。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三日刊發之公佈（「該公佈」），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本
公司與賣方就可能收購事項訂立諒解備忘錄。除另有聲明者外，本公佈使用之詞彙應具
有該公佈界定之相同意義。

如該公佈所披露，諒解備忘錄之期限將直至諒解備忘錄日期起60日或可能協定之較長期
間。由於本公司及賣方需要更多時間就可能收購事項之詳細條款進行商討及磋商，於二
零一三年八月九日，本公司與賣方訂立延期函件（「延期函件」），據此，本公司及賣方同
意將諒解備忘錄之期限延長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九日（包括該日在內）或雙方以書面可能協
定之較長期間。除上述延長期限外，諒解備忘錄之所有其他條款維持不變。

董事會認為，訂立延期函件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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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謹此強調，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並無與任何訂約方就可能收購事項訂立具法律
約束力之協議。由於可能收購事項可能或未必會落實，故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股份
時務須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國華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黃伯麒

香港，二零一三年八月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兩名執行董事：黃伯麒先生及杜春雨先生；以及三名獨
立非執行董事：周明池先生、黃欣琪女士及張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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